
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校组〔2017〕25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处级干部因私出国（境）

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各部门：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要求，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我校处级干部因私事出国（境）审批管理工作，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省管干部因私出

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湘组〔2017〕36 号）精神，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因私出国（境）审批权限和程序。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处级干部因私出国（境）由校党委组织部审

批，承担处级干部因私出国（境）的审批和登记备案工作。

具体审批程序为：

1、处级干部（包括已免去现职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因

私出国（境）实行审批制度，领取并按要求填写《吉首大学



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审批表》及《吉首大学处级干部因

私出国（境）证件领取审批表》。

2、各单位、部门党政正职（主要负责人）先报经分管

校领导同意后，再由本人报校党委组织部按程序办理审批手

续。各单位、部门党政副职先报经本人所在单位党委（党总

支）或部门主要负责人同意后，再由本人报校党委组织部按

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二、进一步严格因私出国（境）审查审批。严格审查处

级干部因私出国（境）事由，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严禁私自

变更行程和时间。

1、在职处级干部因参加子女毕业典礼、子女婚育、探

望在国（境）外定居或工作的直系亲属、本人就医等特殊情

况可以申请因私出国（境），应严格审批，其他情况一般不

予审批。因私出国（境）一年不超过一次。

2、各学院、科研单位处级干部（双肩挑）出国开展学

术交流合作，应当持因公护照。特殊情况需持普通护照出国，

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按照组织人事管理权限

报校党委组织部审查。

3、处级干部申请因私出国（境）的，应征求校纪委意

见，其中对涉及管理人、财、物、机要档案、国家安全等重

要岗位的处级干部，以及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和没有配

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处级干部申请因私出国（境）

的，要严格审查，根据需要征求相关单位与部门意见。

三、进一步严格因私出国（境）审批手续。处级干部申

请因私出国（境），需提供以下审批资料：



1、个人申请报告。写明出国（境）人员基本情况、出国

（境）原因、出行国家（地区）、往返时间、费用自理以及

直系亲属在国（境）外等情况。

2、国（境）外邀请信函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包括有效

的国（境）外邀请人正式发出邀请函件的原件和邀请人身份

证件的复印件，与旅行代理机构签订的正式合同文件或其他

书面证明材料等。

3、《吉首大学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审批表》。在党委

组织部领取并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后，按程序逐项进行审

批。

4、《吉首大学处级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领取审批表》。

在党委组织部领取并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后，按程序逐项进

行审批。

四、进一步加强证照日常管理工作。按照相关管理要求，

处级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由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统一登记，

专人专柜保管，严禁个人未出国（境）时私自持有证件，严

格证件领取流程。

1、凡领取由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的因私出国（境）证件，

需本人书面申请，经党委组织部负责人审核，报校党委负责人

审批后，凭因私出国（境）审批手续和证件领取审批表，领取

因私出国（境）证件。

2、在审批同意处级干部因私出国（境）后，组织部门

在干部签证前 2 天向其发放证件，签证后立即收回；在干部

出国（境）前 3 天将证件交由本人使用，干部回国后 5 个工

作日内交回。证件的发放、收回均应由本人与工作人员于登



记台账如实记录。对逾期未交的，组织部门及时催交并报告。

3、党委组织部及时更新登记备案干部信息库。因现任

职务、工作单位、主管部门等信息发生变化以及新列入或不

再属于登记备案范围的人员，组织部门要在干部到位后 5 个

工作日内将变更信息报送所在地公安机关。党委组织部干部

科在每次学校党委会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后，及时将新列入报

备对象的情况送湘西州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备案。

五、进一步严肃因私出国（境）纪律。各单位党委（党

总支）或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处级干部因私出国（境）

审查把关第一责任人，对因私出国（境）的申请要从严审核

把关。对执行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制度规定不严格、

违规审批或履行审查审批职责不力、证件管理不规范的，要

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对私自持有因私出国

（境）证照、未经审批擅自出国（境）、私自延长在国（境）

外停留时间和更改出国（境）路线，回国（境）后拒不交回

因私出国（境）证件或逾期未交且不能说明原因的，视情形

给予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

理，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

各单位、部门对科级及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

审批管理，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通知要求执行。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

致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2017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吉首大学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审批表》

附件 2：《吉首大学处级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领取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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